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34号提案的答复
郭新田、陈婕、高永刚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及环境意识的提高，农村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全社会关注，市委农办、市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城市管理局、林业局等相关部门认真贯彻乡村振兴政策，开展了“以点带面”的美丽乡村建设和“全面开花”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提升。具体工作情况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市委农办

自2014年起，市委、市政府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市委农办制定了《三门峡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工作方案》，选择位于交通干道沿线、基础条件好、生态环境好、产业支撑有力、村两委班子凝聚力强、群众积极性高的村庄作为示范村，集中力量打造美丽乡村示范景观带。全市确定一批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了一批可推广、可借鉴的亮点和样板，形成示范带动、典型引路效应。

　2021年10月，三门峡市率先在全省打响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攻坚战，通过“微改造、巧植入、精提升”，推动全市农村人居环境实现了“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带动形成了环境美、生态美、产业兴的良好发展态势。共开展各类整治活动1690余次，整治乱搭乱建7132处，修整路基2652.1公里，清理河道2738.5公里，整治“空心院”2313个、残垣断壁2278处，栽植绿化苗木39.7万棵。全市88.4%的行政村完成通组、排前道路建设；95%的行政村覆盖公共照明设施；599个行政村的荒芜宅基地得到整治；1210个行政村建设了文化广场；完成“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153个，各级“美丽庭院”示范户达到1.9万户，全市6个乡镇被评为全省“美丽小镇”，5个行政村被评为省级“美丽庭院”创建示范村。7月份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现场会上三门峡市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位列全省18个地市第一名；义马市、卢氏县被评为全省农村人居环境先进县（市），进入全省第一梯队。
（二）各部门密切配合，共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市农业农村局有序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村户厕改造结合地方实际，突出标准化、规范化、实用化、卫生化，进一步优化改厕模式，科学采用符合本地实际的改厕技术和产品，分类型、分步骤稳妥推进。全市卫生厕所普及率85%以上，共新建改建无害化卫生厕所19.9万户。结合“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大力培养乡村小设计师、小工程师、小工匠等小技师，打造老百姓身边不走的维修服务队伍，解决了户厕改造后期管护专业人员缺乏的问题。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方面：落实化肥使用总量控制，积极推广缓释肥、水溶肥、微生物肥料等新型肥料，大力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90%；持续推进农药减量控害，推广新型高效植保机械，提高农药利用效率。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率达到50%以上，三大粮食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4.2%以上。落实农膜管理制度。加强农膜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再利用等环节管理，设置废旧农膜回收网点，集中回收废旧农膜。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引导畜牧业绿色发展，建设规范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设施，开展设施装备配套核查，确保设施设备可持续运行。加强规模以下养殖场（户）畜禽粪污分散收集、集中处理力度，推行畜禽粪肥低成本、机械化、就地就近还田，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稳定在97%以上。
市城市管理局紧盯陈年垃圾，在全面排查、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建立台账，销号管理，强化落实，确保了陈年垃圾全面清理。紧盯湖滨区、陕州区、开发区、示范区四个主城区环境整治，紧盯市与市、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四个接合部和乡镇政府所在地，重点督导，重点整改。完善社会化购买服务机制、集体经费保障处置机制，探索农民缴费处置机制，充分发动广大农村居民参与垃圾处置，最大限度“清存量、遏增量”，推动垃圾处置形成了良性循环。

市生态环境局加强农村环保宣传，提高群众环保意识。全市环保系统通过开展“六五”环境日宣传、局领导做客“行风热线”栏目、生态三门峡微信公众号，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三门峡广播电视台、三门峡日报等媒介宣传农村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以及环保知识等，形成农村环保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环保意识。

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先地下施工、后地上施工，以县域为单位，探索建立城乡融合、建管一体的治理体系。62个涉农乡镇政府所在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100%；500个行政村污水处理设施等得到处理或有效管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40%，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此外，开展了以农村污水、农村黑臭水体和农村饮用水源达标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环境整治，“十三五”以来共整治村庄315个。

市林业局抢抓绿化有利时机，围绕“五口”“四旁”开展组团式绿化，打造微地形、微景观，使农村人居环境的底色更加绿意盎然、色彩斑斓，完成绿化面积47705.2亩，平均每个行政村绿化面积40亩，全市乡村绿化覆盖率达到51%。在全省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第三次检查排名中，三门峡市绿化单项打分位居全省第三。一个个垃圾坑、废弃宅院嬗变为小游园、小菜园。目前，全市已建成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小游园7396个。

此外，乡村生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市新增黄金苹果产业带种植面积1万亩，新增连翘种植面积3.6万亩。灵宝市寺河乡发挥苹果产业优势，在环境改善的同时，积极建设苹果小镇，开发休闲采摘、观光游、乡村游，延伸了产业链条，提升了综合效益。

卢氏县文峪乡依托万亩连翘产业，将“果树进村”作为助推人居环境提升的重要举措，让连翘走进村庄的每个角落，让群众共享“绿色福利”，为乡村振兴打造“绿色长廊”。

义马市抓住特色农业发展机遇，引导群众种植花椒5000余亩、核桃8000余亩、大樱桃5000余亩，还种植连翘、金银花、丹参等中药材超1000亩。

二、办理意见

经过多年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我市农村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农村生态环境改善需要市、县、乡各级政府重视，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加大财政投入，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运行保障长效机制。

作为环保部门，下一步主要有以下打算：

（一）继续加强宣传，提高村民环保意识

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加大宣传力度。一是在乡镇、村村民活动集中场所或醒目位置设置固定宣传标语、环保知识宣传栏。二是继续通过报纸、电视、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宣传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让群众随时了解环保知识和环保工作，引导群众树立生态文明观念，提高环境意识。三是开展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参与能力和水平。四是广泛听取农民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意见，尊重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维护农民的环境权益。

协调联动，共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与市委农办、市农业农村局、城市管理局、林业局一道，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努力形成上下一心、各方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实现农村“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带动形成环境美、生态美、产业兴的新农村。
（三）深入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工作

一是继续推进机制建设，督促各县 (市、区)明确污水设施建设运维主管部门，理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机制，逐步实现各县 (市、区)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运维等具体工作交由专业部门或机构负责,生态环境分局回归环境监管角色，其他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将农村环境整治、农村污水治理、农村户厕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贯彻上级“科学选取污水治理模式和技术，量力而行”的精神，结合我市财政承受能力和自然条件，合理制定目标任务，优先推广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模式。具体为“小三格化粪池+吸污车+还田”模式，或“小三格化粪池+管网+大三格化粪池+还田”模式，尽可能花小钱办大事。

三是持续推进农村污水治理设施整治提升，动态更新运行设施台账与问题清单，持续开展集中式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分类整治提升，在确保正常运行的同时，强化出水水质监管，促进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运维规范化管理。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希望您一如既往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

                          
2022年8月30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  2805528
联系人：黄飞

